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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4766 号

申请人：全小冬，男，汉族，1981 年 11 月 1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湖南省衡南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林嘉丽，女，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花都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赵义雄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邢萍，女，广东兴全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徐震烁，男，广东兴全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、劳动报酬、其他。

申请人全小冬诉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委托代

理人林嘉丽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徐震烁到庭参加了庭审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仲裁请求为: 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3 年 11

月 17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

申请人 2023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

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8000 元；三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配合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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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障碍等级鉴定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申、被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工作岗位：申请人工作岗位为扇灰。

二、劳动合同签订情况：申、被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。

三、最后工作日：申请人最后工作日为 2023 年 11 月 23 日。

四、工资支付情况：2023 年 12 月 18 日，申请人收到被申

请人转账的项目农民工工资 3000 元。

五、受伤情况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受伤。申请人

住院期间医疗费由王国文支付。

六、申请仲裁时间：2024 年 1 月 15 日。

申、被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关于确立劳动关

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[2005]12 号）第一条的规定，同

时具备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、用人单位各项劳动规章

制度适用于劳动者、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、从事用人单

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、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

成部分情形的，劳动关系成立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符

合主体资格要求，申请人接受被申请人的安排开展工作，并由其

支付劳动报酬，申请人从事的工作属于被申请人的业务范围，其

所在项目工地系被申请人的涉案工地，上述情形符合上述确认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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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关系成立的规定。据此，申请人主张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

符合事实，本委予以采纳。至于被申请人抗辩称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之间并非劳动关系，被申请人承包了涉案工地鸿讯智能平板产

业基地建设项目，在承包后对项目进行了劳务分包，其中关于扇

灰项目最终由案外人周萍承包，案外人周萍承包后又将部分扇灰

工作分包给案外人王国文，案外人王国文承包后劳务雇请了申请

人。被申请人的上述主张，虽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人入场三级安全

教育登记表、现场照片等证据，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

的主张，故本案中被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，

理应承担不利后果，其以此为由抗辩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，不能

成立，本委不予采信。

对于劳动关系的起始日期。因在庭审中申、被双方均确认申

请人进场施工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5 日，则申请人要求自 2023

年 11 月 15 日确认劳动关系，符合事实，本委予以确认。

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日期。鉴于申、被双方均未提交离职相

关证据，故本委无法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。鉴于申请人

工作中受伤，而在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之前，无法确定其停

工留薪期和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，故本委暂认定申请人劳动关系

至其受伤治疗之日即 2023 年 11 月 23 日，申请人后续的劳动关

系可待其进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后另案主张。

综上所述，通过对本案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、各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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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，本委认定，申请人与被

申请人2023 年 11月 15日至 2023年 11月 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

系。

二、关于二倍工资问题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入职不满一个月

受伤，还在法律规定一个月的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协商期限内，因

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尚不能确定，导致客观上被申请人无法与其

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应顺延至相应的情

形消失。同时，申请人要求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期间，已超过前

文认定的双方劳动关系期间，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，不能成立。

据此，申请人要求支付 2023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

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，事实依据不

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依法裁决被申请人配合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及劳动

能力障碍等级鉴定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规定，申请人的该项仲裁请求不属于劳

动仲裁审理范围，本委对此依法不予调处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二条、第五十条、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劳社部发[2005]12 号）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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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2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仲 裁 员：罗 平 升

二〇二四年四月七日

书 记 员：陈 春 燕


